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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郑州市环保局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20057

反映情况：
诉求人住在中原区陇海西路 X 号，2016 年 9

月 7 日在郑州市南三环与大学路交叉口郑飞酒店
大堂捡到一包糖，吃下之后有不良反应，怀疑受
到辐射污染。12 月 29 日郑州市环保局工作人员
到场检测，不高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值。2017 年 1
月环保厅也到场检测，称不超标。投诉人在 6 月 4
日向中央督察组反映。6 月 6 日二七区环保局给
投诉人打电话，让投诉人去郑飞大酒店，投诉人
不愿意去。现在投诉人希望环保厅测出的数据
是超标的，之前环保局检测的结果没有公示给投
诉人，投诉人怀疑郑州市环保局数据造假（环保
厅监测数据 0.14/20.8、0.14cps/18.14cps）。现在要
投诉河南省环保厅和郑州市环保局瞒报污染，不
作为，进行监测时调试机器数据造假，对投诉人
进行人身攻击。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龚XX，居住地：中原区林山寨街道办事处陇

海西路X号院。她已多次向市环保局信访处、省
环保厅、省市 12369热线电话、中央巡视组、市纪
委等部门反映，希望环保部门在其家中检测出核
辐射污染。

二、现场调查情况
龚 XX投诉的问题，省、市、县三级环保部门

多次调查处理，具体情况如下：
1.第一次处理经过
2016年 12月 29日下午，龚 XX到郑州市环

境保护局危废中心称在郑飞大酒店拿走两块糖
果，当时吃下一块，到家后身体有不良反应，自认
为糖果带有核辐射污染，把另外一块糖扔到家中
桌下，后来怀疑糖果致她家中也受到核辐射污
染，请求帮助对她家进行辐射监测。

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危废中心不针对个人开

展检测业务，只接收上级委派，建议她找个第三

方检测公司对她家进行检测。当时她说只信任

政府检测机构，再三请求帮帮忙。根据她反映的

情况，结合本职业务和日常处理信访情况，出于

工作责任心和为群众负责态度，派工作人员到龚

XX家中进行了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经现场

监测，其家中辐射剂量大小与门口楼梯间一致，

测量数据在 135nSv/h—140nSv/h之间，属于天

然辐射本底水平，未发现核辐射污染情况，现场

告知龚XX其家中未发现核辐射污染。

2.第二次处理经过

2017 年 1月 27日（农历腊月三十），郑州市

环境保护局危废中心接到省环保厅 12369 信访

交办单，要求对龚XX反映的问题进行处理。省

环保厅辐射处、辐射技术中心与郑州市环境保护

局危废中心人员赶到现场进行了检测，并随时让

她进行拍照，记录检测仪器显示的数据。工作人

员告知她检测结果在本底值范围内，没有发现核

辐射污染。

3.第三次处理情况

2018年 3月 2日，郑州市接到中央巡视组交

办的龚XX信访案件后，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危废中

心人员又多次与龚XX电话联系，但她拒绝与工作

人员见面，也不配合让去她家中再次进行检测，并

说只信任中央巡视组的人员，不相信省、市人员。

4.第四次处理情况

2018年 4月 9日，郑州市环保局接到郑州市

纪（监）委《关于对市纪委函询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的通知》后，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危废中心与郑州

市环保局信访处、纪检监察室一起，又多次给龚

XX及其儿子打电话，要求再一次去她家中进行

检测，她仍以不信任为由，拒绝检测，并让证明她

家中有核辐射污染。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危废中
心针对第一次检测数据，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讨论结果为龚XX家中不存在核辐射污染。

综上所述，该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争取得到理解。
问责情况：
无。

【二】
郑州市荥阳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20059

反映情况：
郑州市荥阳市高村乡东大村村民，反映荥

阳市环保局对郑州市阳泰建筑设备公司违法行
为 处 理 不 到 位 ，该 公 司 没 有 环 评 手 续 ，持 续 违
法生产，下达 5 次限期整改通知书让其停止生
产，至今未整改到位。投诉人建议基层能落实
实质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经调查，涉及的企业为郑州市阳泰建筑设备

有限公司，位于高村乡真村 13组（东大村属于真

村所属自然村组）北地，总占地面积约 2000平方

米，企业法人为陈阳，注册资本为三百万元整，经

营范围为建筑机械设备租赁。由于厂房租金到

期，现正在向高村乡油坊村搬迁中。

2018 年 3月 28 日，高村乡大气办和环保所

在对荥阳市高村乡油坊村进行排查时，该厂提供

了相关环评手续，手续显示为 2017年 6月 6日通

过了环评备案（编号：荥环备〔2017〕907 号），但

该企业环评备案地址为荥阳市高村乡真村（东大

村），与现状地址不符，不能够提供与现状地址相

符的相关环评手续。针对此情况，荥阳市环境保

护局高村乡环保所当即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决

定书》（荥罚责改〔2018〕第 74号），责令该企业限

期办理手续，如不能办理手续限期搬离。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按照未批先

建对该公司进行了 16450元行政处罚（荥环罚决

字〔2018〕第 36号），要求新厂区在未取得环保手

续前禁止生产。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14日，荥阳市高村乡司法所、大

气办、环保所、乡包村干部、村委干部到达现场查

看。现场查看时，该企业没有发现生产痕迹，处

于断水断电状态，但院区、厂房有少量散乱的建

筑工地使用租赁架未清理到位。该公司没有任

何生产设备，厂区未发现存在生产设备，没有见

到工人活动和产品存在。

综上所述，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荥阳市高村乡、环保局责令该公司24小时内

按照取缔标准，进行清理。目前，该厂剩余的小
部分物品已按照“两断三清”标准全部清理到位。

问责情况：
无。

【三】
郑州市荥阳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20061

反映情况：
郑州市荥阳市豫龙镇赵家庄村五组张片庄

100 多亩农耕地，牵头人陈立军、张建伟将建筑垃
圾倾倒在此处，违规建简易房喷漆，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该区域为荥阳市豫龙镇赵家庄五组土地，承

包人张建伟，于2013年 9月与赵家庄村五组签订
了合同，共计 30.05亩，租金每亩 1870元，租赁期
为 20年，用于种植；2017年 10月，土地承包人张
健伟又将该地块租赁给郑州德隆斯移动板房有
限公司，该公司法人为匡建平，主要经营移动板
房的安装、销售及租赁。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14日，荥阳市豫龙镇政府、荥阳

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对涉及的区域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该区域存在有活动简易房，现场未发现
喷漆设施和喷漆痕迹，也未发现有大量建筑垃圾
堆放。

2018年 4月 3日，荥阳市豫龙镇政府在巡查
中发现赵家庄五组郑州德隆斯移动板房有限公
司销售、租赁的移动板房，与该地块实际使用性
质不符。针对此情况，荥阳市豫龙镇政府现场对

该单位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单位
在3日之内清除到位。该公司对活动板房进行了
清除，但现场留下了6座自用生活板房。

荥阳市豫龙镇政府要求该单位限期将生活
板房清除到位，目前所有活动板房已全部清除。

综上所述，此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下一步，荥阳市将加强日常巡查，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问责情况：
无。

【四】
郑州市登封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20065

反映情况：
郑州市登封市大冶镇北边，嵩峰石料厂昼夜

生产，生产过程中有粉尘，大量的大货车排队在
该厂门口装石子产生扬尘。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该举报件中反映生产石子的嵩峰石料厂全

称是郑州市嵩峰石料有限公司，位于登封市大冶

镇陈家沟村，法人：弋松营。该公司于 2016年参

加登封市“清改”项目，办有《现状环境影响评估

报告》，并于 2016 年 12月公示登环字〔2016〕71

号。该项目建设有石料加工生产线一条，主要生

产设备有 2台颚破机、1台反击破机、8台振动筛

分机。该项目建设有 3 座 5m3 储水罐和 1 座

250m3储水池，用于各周转点降尘洒水，堆场扬尘

周围安装有洒水喷头；厂区四周安装有抑尘网；

建设有全密闭厂房；破碎工序配套袋式除尘器 1

台，筛分工序配套安装袋式除尘器2台，传送带输

送采用密闭设置，各转载料口和产品出口设置有

洒水喷头。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14日，登封市大冶镇政府、登封

市国土资源局、登封市环保局等单位相关人员进

行现场调查。

经查，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该企业为享受

峰谷电价优惠，日常均为凌晨 0 点至上午 8 点

期间生产，建设有全密闭厂房和抑尘网，洒水

降尘喷头和车辆冲洗装置均能够正常使用。现

场检查时该企业提供有 2018 年 5 月份的检测

报告，显示该企业废气和噪声排放均符合国家

排放标准。现场未发现有大量货车排队，但是

厂区内路面未硬化积尘严重，车辆通行过程中易

产生扬尘。

综上所述，此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针对该石子厂厂区地面未硬化、积尘严重的

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一百零八条第五项，拟对郑州市嵩峰石料有限公

司处以人民币叁万元整罚款。

现场要求该企业对厂区内积尘进行清理，并
对厂区内路面进行硬化。目前，厂区内积尘已经
清理完毕，预计 2018年 6月 30日前对厂区内路
面硬化完毕。

问责情况：
登封市大冶镇对大冶镇经济发展办副主任

景长明进行全镇范围内通报批评，对大冶中队工
作人员董红晓进行诫勉谈话一次。

【五】
郑州市新密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20067

反映情况：
郑州市新密市苟堂乡付家门村西岗组，有家

养猪场共有 102 头猪，老板叫刘国盈，养殖粪便乱
排，气味难闻，污染井水。投诉人多次向新密市、
环保局、畜牧局反映没有结果。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新密市苟堂镇付家门村刘国盈养殖户位于

新密市苟堂镇付家门村西岗组。刘国盈，新密市
苟堂镇付家门村人，身份证号码 4XXXX。刘国
盈在自家门前建设猪舍进行养殖，猪舍面积约30
平方米，其中正在使用的猪舍 3间，面积约 14平
方米。该养殖户属于一般散养户。按照《畜禽规
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规定，该养殖户达不到规
模畜禽养殖场标准，不需要办理环评审批手续。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14日，新密市苟堂镇政府、新密

市环保局、新密市畜牧局工作人员对刘国盈养殖
户进行现场调查。

(一)关于“郑州市新密市苟堂乡付家门村西
岗组，有家养猪场共有 102头猪，老板叫刘国盈，
养殖粪便乱排，气味难闻，污染井水”问题。

该养殖户猪舍东侧紧邻付家门村居民，南
侧紧邻居民，西侧是刘国盈家，北侧是道路。
该养殖户现存栏生猪 13头，其中母猪 1头，3个
月大育肥猪 12 头。猪舍下方建有 1 座粪便收
集池，容积约 7 立方米，粪便约 2 立方米。养殖
户刘国盈定期对粪便进行清理，用于还田施
肥，现场未发现粪便乱排现象。粪便存放过程
中散发难闻气味。在该养殖户北侧约 25 米处
有一眼水井，新密市苟堂镇政府于 2018 年 6月
14 日委托新密市疾病防控中心对该水井水质
进行取样分析化验，检测报告将于 2018 年 6月
30日出具。

（二）关于“投诉人多次向新密市、环保局、畜
牧局反映没有结果”问题。

近半年来，新密市环保局接到举报该养殖户
2次，举报内容是气味难闻，最近时间是2018年 6
月 4日，新密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均到现场进行了
调查处理，因该养殖户属一般散养户，达不到规
模化养殖场标准，环保局执法人员要求该养殖户
及时清理养殖粪便，减少难闻气味造成的影响。

新密市畜牧局在 2018 年 6月 4日接到对该
养殖户的举报，畜牧局迅速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处
理，对该养殖户下达整改要求：1.圈舍周围粪污清
理干净。2.搞好环境卫生。

经调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目前该养殖户已将粪便清理完毕。经新密

市苟堂镇政府与养殖户刘国盈多次沟通交流，该
养殖户同意不在自家门前从事养殖活动，存栏的
13头猪已于2018年 6月 16日全部出售。

问责情况：
无。

【六】
郑州市惠济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20077

反映情况：
郑州市惠济区农委将农药储存在李西河村

仓库里，与投诉人家里仅一墙之隔，气味难闻，会
对人体造成伤害，诉求人希望尽快将农药挪走。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督办问题所在地块位于惠济区李西河村北，

属惠济区新城街道办事处管辖。督办问题涉及
的仓库，占地面积约 1400平方米，负责人是李西
河村五组村民王合成。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 年 6月 14 日，惠济区调查人员立即行

动，对督办问题进行调查。经查，该仓库是惠济
区农委租用用于存放收缴的假农药、假种子等，
租赁合同期限2017年 7月至2018年 7月。

综上所述，举报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针对惠济区农委在李西河仓库存放收缴的

假农药、假种子的问题，惠济区积极工作，由惠济
区农委牵头负责，对仓库内存放的假农药、假种
子进行搬离。截至 2018年 6月 17日晚，假农药、
假种子已全部搬离。

下一步，郑州市惠济区将继续加大督察力
度，避免此类问题出现，切实把环境污染防治工
作落到实处。

问责情况：
无。

（下转十四版）


